
我的猫，被偷到了广西的餐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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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清晰地记得那只猫，直到有一天突然消失。几个月后，通过它身上的定位器，主人发现它出现在

了广西柳州的一家羊肉店里，而这家店真正贩卖的，是从各地偷来的猫。”

这不是虚构的故事。在2025年的柳州城中市场，多家挂着“羊肉”招牌的店铺，背地里却做着更黑暗

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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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

湖北一位主人发现爱猫丢失后，靠着定位器一路追寻，最终在柳州练家坡路的来克狗羊肉店找到了

它。这只幸运的猫被救了出来，但它的同伴们却永远地留在了笼子里。

令人心寒的是，当志愿者举报后，官方回应称这些店铺“手续齐全”，猫狗肉来自“正规市场”。

真的正规吗？让我们看看法律怎么说：

2020年5月29日，国家农业农村部正式将猫狗移出《国家畜禽遗传资源目录》，明确将其定义为

“伴侣动物”。这意味着，在法律层面上，猫狗已经不再是可供食用的经济动物。

更重要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第二十九条规定：“禁止屠宰、经营、运输下列动物

和生产、经营、加工、贮藏、运输下列动物产品：（三）依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

的…”

而现实是，我国根本没有制定猫狗的屠宰检疫规程，这意味着市场上所有的猫狗肉都不可能获得

合法的检疫合格证明。这些肉类的流通，本质上就是违法行为。

可这样的黑色产业，却遍布广西。

在北海的“艳姐乾江狗肉木沐餐饮店”，志愿者们多次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其贩卖来源不明的猫

狗肉，却始终得不到有效处理。



店铺照常营业，仿佛法律不存在一般。

根据《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规定：“禁止生产经营未按规定进行检疫或者检疫不合格的肉类，或

者生产经营未经检验或者检验不合格的肉类制品。”然而，这家长期违法经营的店铺却能安然无恙地

继续营业。

钦州东风市场内，多家档口公开屠宰、销售猫狗。当地市民多年来不断举报，结果却石沉大海。这

些摊贩的营业执照上，经营范围多为“禽畜产品销售”，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明确表示，经营范

围分类中从未有过“猫狗屠宰加工”这一项目。

钦州



桂林全州县凤凰市场里，活猫被关在狭小的笼子里，它们眼神中的恐惧，没能触动商贩和监管者。

这些猫大多来历不明，很多还戴着项圈，明显是被人偷走的家养宠物。

一位从业者说：“没人管啊，大家都这么卖。”这句话点破了这个黑色产业链能够存在的真相——监管

的严重缺失！

柳州市场的官方回应堪称典范式的推诿：声称涉事门店“证照齐全”，猫狗肉来自“正规市场”。但他

们刻意回避了几个关键问题：

第一，既然猫狗已被定义为伴侣动物，那么经营伴侣动物的肉类本身是否合法？

第二，所谓的“正规市场”是否有权销售国家明令禁止经营的肉类产品？

第三，这些猫狗肉是否经过检疫？能否出示检疫合格证明？

更令人担忧的是公共卫生风险。这些未经检疫的猫狗肉可能携带狂犬病、寄生虫等多种人畜共患疾

病。由于来源不明，这些动物很可能食用过有毒物质，或者在运输过程中因恶劣条件而患病。



这些被端上餐桌的猫狗，很多都是被偷走的宠物。它们脖子上还戴着项圈，证明着它们曾经是某个

家庭的一员。想象一下：下班回家，发现你的毛孩子不见了。几天后，得知它已经成为某家餐馆的

“特色菜”。

这种心痛，不该任何人承受。

从法律角度来说，偷窃宠物并贩卖的行为已经涉嫌构成盗窃罪。而明知是赃物仍予以收购、销售的

商家，同样要承担法律责任。

2025年了，猫狗是我们的伴侣，不是餐桌上的食物。法律已经承认了这一点，现在需要的，是让现

实跟上法律的步伐。

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来源、检疫证明等信息。如果我们每个

人都能行使这一权利，拒绝消费来源不明、未经检疫的猫狗肉及相关制品，这个黑色产业链自然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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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生存的土壤。

也许有一天，当我们再次走过这些市场，看到的将是空荡荡的笼子，而不是绝望的眼神。

这需要每个人的努力，包括正在阅读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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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力流浪动物守护计划👆

一份支持就是一份力量，

守护毛小孩的路上希望我们一起

反虐待动物法的立法迫在眉睫！如果您也是热心于保护动物的朋友，点击【阅读原

文】加入志愿者团队！和我们一起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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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得到你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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